庐山市财政局2025年度法治政府建设工作情况报告

2025年，庐山市财政局坚持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战略部署，严格按照市委、市政府及上级财政部门关于法治建设的工作要求，以法治思维统领财政改革与发展全局，持续推进依法行政，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财政保障。现将全年工作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主要工作情况及成效
（一）强化思想引领，筑牢法治财政建设根基
我局始终将法治建设摆在突出位置，坚持党对财政法治工作的全面领导。通过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议，班子成员带头深学细悟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切实发挥“头雁效应”。构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学习体系，组织全局干部职工利用线上平台资源参与法治专题学习，并结合线下专题讲座、学习会等形式，持续提升财政干部队伍的法治素养和运用法治思维深化改革、化解风险的能力。
（二）聚焦主责主业，推动财政权力规范运行
1. 深化财政管理体制改革，激发基层活力：以新一轮乡镇财政管理体制改革为契机，制定并实施了《庐山市第二期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实施方案》，建立了乡镇财政管理绩效综合评价机制。通过将绩效评价结果与奖补资金挂钩，充分发挥考核“指挥棒”的正向激励作用，有效激发了乡镇规范管理、干事创业的积极性。
[bookmark: _GoBack]2.整治乡镇财经秩序，守好基层“钱袋子”：针对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领域的突出问题，自2025年4月起，组织开展了专项集中整治行动。通过乡镇自查、市级专项检查和县区交叉检查，累计发现各类问题146个，涉及金额2234.94万元。我们建立了“问题、责任、整改、销号”清单管理机制，强力推进整改，截至目前已完成整改142个，整改完成率达97.26%，并按规定向纪检监察机关移交问题线索13条。此次整治有效化解了基层财政风险隐患，资金拨付流程和账务处理规范性显著提高。
3.全面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：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、全过程记录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“三项制度”。积极对接全市“三化协同”机制，在涉企检查中落实“安静生产期”和“入企一码管理”要求，推动执法从“刚性裁决”向“柔性释法”转变。
（三）健全制度体系，夯实长效常治管理基础
坚持“当下改”与“长久立”相结合，针对整治和监管中暴露出的薄弱环节，深入剖析根源，着力构建系统完备、科学规范、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。年内，围绕乡镇银行账户管理、公款借用、财政资金监管等重点领域，先后制定或修订了《关于规范乡镇银行账户管理的通知》等20项制度文件。在制度的刚性约束下，乡镇层面的广告宣传费、办公费、餐费等重点科目支出同比实现大幅下降。同时，积极推动将管理要求嵌入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，探索运用信息化手段加强动态监控和风险预警。
（四）加强普法宣传，营造尊法学法守法用法氛围
1.抓实系统内普法教育：连续多年组织开展乡镇财政干部能力提升培训班，围绕预算一体化、政府采购、财会监督等实务进行系统培训，有效填补了知识盲区，提升了基层依法理财能力。严格落实“谁执法谁普法”责任制，在预算编制、政府采购、资金监管等业务工作中同步普及相关法律法规。
2.开展多元化社会宣传：组建财政普法宣传队，主动“送法上门”，深入社区、服务领域开展财政法律法规和减税降费政策宣传，提升财政政策的知晓度。
二、存在的问题与不足
在总结成绩的同时，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，对标新时代法治政府建设的高标准和市委、市政府的要求，我局工作仍存在一些短板：
法治思维与实践融合需进一步深化：部分干部职工对法治财政建设长期性、基础性意义的认识有待加强，存在将法治工作视为“软任务”的倾向。在实际工作中，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破解改革难题、创新管理手段的能力尚有提升空间，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。
基层财政执法规范化水平有待提升：乡镇级财政执法能力和规范化水平有待提升。在执法程序、文书制作、自由裁量权把握等方面，仍需加大培训和指导力度，以完全杜绝执法瑕疵和程序不规范等问题。
财政法治监督的穿透力有待增强：虽然通过专项整治解决了一批突出问题，但借助大数据、信息化手段对财政资金运行进行全流程、穿透式动态监控的能力仍显不足。事前、事中预警的精准性和时效性有待进一步提高，监督合力有待进一步凝聚。
三、下一步工作打算
2026年，我局将继续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，重点从以下几个方面发力，推动法治财政建设再上新台阶：
1.在深化法治教育培训上持续用力：将法治素养提升作为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一环。创新学习形式，通过案例教学、情景模拟、法治辩论等方式，增强学习的吸引力和实效性。重点加强对乡镇财政干部和一线执法人员的轮训，确保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知识培训合格率达到100%，并将法治学习成效纳入个人年度考核重要参考。
2.在巩固整治成果长效机制上持续用力：对已完成整改的问题适时组织“回头看”，严防反弹回潮。深化整治结果运用，将乡镇财政资金管理的规范程度纳入年度考核核心指标。系统总结专项整治中的有效经验，将其固化为常态化制度，持续修订完善内部管控流程，着力打造覆盖预算编制、执行、监督全过程的法治化运行闭环。
3.在提升执法监管数字赋能上持续用力：积极响应全市构建数字法治工作体系的部署，加快财政执法监管平台的应用与融合。探索非税收入、政府采购、会计监督等领域的“互联网+监管”模式，推动执法信息共享和流程全链条可追溯。利用数据分析技术，增强对苗头性、倾向性问题的预警能力，实现从被动查处向主动防控转变。
4.在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发展上持续用力：持续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全面清理影响公平竞争的政策措施。扩大财政领域“减免责”清单的适用场景和宣传范围，让更多市场主体感受到法治的善意和温度。完善财政法律顾问制度，使其在重大决策、合同审查、纠纷化解中发挥更大作用，以更高水平的财政法治服务保障庐山市高质量发展。


